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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  

委外服務保密切結書 
 

本切結書係由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及委外廠商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廠商），廠商受任為甲方提供

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稱本專案），並同意保守甲方之「機密資訊」，

廠商需遵守下列條款： 

 

第 1 條  名詞定義 

在本切結書中「機密資訊」一詞意指任何通常不為大眾知悉，經由

甲方及廠商雙方為達「本專案」目的之磋商過程或簽署之契約、透

過各種形式之交易或其他任何方式透露予廠商之有關甲方資訊，無

論其為技術性、業務性或其他性質之資訊，包括但不限於甲方之業

務機密、營業秘密、與技術有關之知識及資訊、客戶名單及交易資

料、甲方財務狀況、甲方人事資料、甲方員工個人資料，及其他業

務資訊等；本切結書所稱「機密資訊」可能涵蓋於有形的物件當中，

如圖紙、模型、資料、規格說明、報告、彙編文件、樣品、設計模

型、圖形、電腦程式中或以機密資訊摘要、影本及節錄等形式或以

非文字知識的形式存在；「機密資訊」不問是否為「本專案」目的

範圍內廠商直接或間接應取得之資訊，且廠商取得方式亦不限於是

否以書面或透過電話、傳真、公眾之網路上以加密技術傳輸、或非

公眾網路之傳輸方式而取得。廠商獲悉該等「機密資訊」時，亦不

論廠商是否被告知應保守秘密或者形式上是否已加註機密或同等

字樣，亦不論該機密資訊對廠商或第三人而言是否具有商業上之經

濟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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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條  保密義務 

一、 廠商應以嚴格保密方式保管及使用機密資訊，並僅得於本專

案相關契約允許之範圍內使用。未經甲方書面同意，廠商不

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、傳輸、接露、複製、編輯或分析機密資

訊，並應盡一切合理措施避免任何外洩、外傳或遭非法取得

之情形。 

二、 如因合作需要須將機密資訊提供予廠商之員工、代理人、履

行輔助人或協力廠商時，廠商應以必要之範圍為限，並確保

其等均已切結保密且採取相應保密措施。 

第 3 條  善意使用資訊 

一、 除非相關契約另有特別約定，廠商不得直接或間接利用甲方

所提供之機密資訊，為與甲方營業範圍相近或具有競爭性之

第三人製造產品或提供服務；違反者視為違反本切結書之保

密義務。 

二、 廠商承認凡因本專案取得或使用、且屬甲方之商標、專利、

著作權等智慧財產，不論是否已登記或註冊，其權利均屬甲

方所有，廠商不得有任何侵權行為。 

三、 廠商執行本專案如需蒐集、處理或利用甲方人員或第三人之

個人資料，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，並

配合甲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8條規範之監督管理。 

第 4 條  歸還或銷毀資訊義務 

一、 於本專案目的達成、相關契約終止或期滿之日，或甲方提出

書面要求時（以較早者為準），廠商應立即將所有含有機密資

訊之有形或電子文件、儲存媒體等返還甲方，並將應銷毀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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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（含摘要、備份、複製品及編輯或分析後的結果）徹底

銷毀或自所有設備中刪除。 

二、 廠商應確保其員工及本切結書所述之相關協力單位，不得任

意留存全部或部分機密資訊。 

第 5 條  協力義務 

 如廠商知悉或合理可得而知機密資訊已可能因廠商、其員工、代理

人或履行輔助人之行為而遭洩漏或交付予第三人時，廠商應立即通

知甲方，並依甲方要求提供必要協助，以降低洩密可能造成之損害。 

第 6 條  保密期間 

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廠商及其員工、代理人或使用人對本切結書所

定之機密資訊負有永久保密之義務。縱然廠商取得甲方機密資訊所

根據之相關契約或「本專案」被終止、期滿或解除者，亦同。 

惟前項甲方或機密資訊／營業秘密之所有人，將保密標的或該營業

秘密對外公開或解除其機密性者，廠商亦同時解除其保密責任。 

第 7 條  損害賠償 

廠商確保其本人、員工、代理人及履行輔助人均確實遵守本切結書

之保密義務。若廠商違反本切結書之任何義務，或違反個人資料保

護法、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等法令，致甲方、其員工或其他第

三人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其他侵害情事者，除依法

應負相關刑事、民事、行政責任，以及負損害賠償責任（包含但不

限於財產、非財產上之損害、甲方涉訟所需支付之訴訟費用、律師

費用，以及負責清償甲方因此對第三人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）外，

並應按本專案契約總價百分之十向甲方支付懲罰性違約金，甲方得

自應負款項中逕予扣抵，並得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專案契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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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立切結書人： 

公司： 

代表人： 

統一編號： 

地址： 

專案聯絡人： 

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